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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赛宗旨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吉林赛区）（以下简称“大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遵循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市场助力原则，围绕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四链”深度融合，搭建“政、产、学、研、用、金、服、园”多向对接交流平台，发现优质企业和优秀团队，发掘源头创新与早期项目，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服务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支撑国家高新区、国家自创区建设，助力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

二、大赛主题

因创而聚，向新同行

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主办单位：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长春新区管理委员会
承办单位：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

长春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学技术局）

协办单位：吉林省益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吉林省促进产业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投资联盟、吉林省科技经纪人创新发展联盟

各市（州）科技管理部门，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各有关单位。

四、大赛工作分工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负责赛事整体统筹组织工作，组织各有关单位进行大赛宣传、项目征集，组织专家对参赛企业进行评审（包括形审、初赛、复赛、决赛），邀请中直、省直新闻媒体记者等。

长春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赛事组织工作，进行大赛宣传、项目征集、场地安排等。
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负责赛事服务保障，国赛项目尽职调查工作等。

长春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科学技术局）负责大赛宣传、项目征集、赛事场地安排、邀请市直新闻媒体记者等。
吉林省益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赛事整体宣传策划，摄影摄像、主持人、礼仪等保障服务，场地搭建与设计，组织复赛、决赛及颁奖典礼网络直播等。

吉林省促进产业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投资联盟、吉林省科技经纪人创新发展联盟配合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负责赛事服务保障，国赛项目尽职调查工作等。

五、参赛条件
1.企业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制造、服务等业务。
2.企业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且为非上市企业。
3.企业2025年营业收入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
4.工商注册日期在2025年1月1日（含）之后的企业参加初创企业组比赛，其他企业参加成长企业组比赛。
5.获得往届吉林赛区一、二、三等奖的企业不可参加本届大赛。

六、大赛流程

（一）参赛流程

1.报名参赛：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自愿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www.cxcyds.com）注册和报名。报名企业进行注册和身份认证后，提交完整报名材料，并对所填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大赛官网是报名参赛的唯一渠道，其他报名渠道均无效。

参赛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6月30日。
2.初赛阶段：组织专家通过线上评审方式，对成功报名企业按所属行业分类进行初步筛选评审，确认初赛晋级名单并以电话形式通知晋级复赛的企业。

初赛时间：2026年7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复赛阶段：采用线下路演和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比赛，评选出晋级决赛的企业并在省科学技术厅官方网站上公布。

复赛时间：2026年7月，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4.决赛阶段：采用线下路演和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比赛，以专家当场亮分的评选方式进行，并通过网络视频进行直播，决赛结束后举行颁奖典礼。

决赛时间：2026年8月，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二）大赛安排
1.吉林赛区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5类产业方向，分别进行初赛、复赛和决赛。

2.初赛采用网络评审方式进行比赛，复赛和决赛采用线下路演和现场答辩方式进行比赛，主要邀请投资专家、技术经理人和创业导师担任评委，参考创业投资标准，从技术和产品创新、市场前景和竞争、管理团队、财务及融资等方面对参赛企业进行评价和打分。
3.决赛后，从优胜企业中择优推荐全国赛入围企业，邀请专家对全国赛入围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并在大赛官网完成网上推荐程序。

4.同期举办“第三届吉林省技术经理人大赛”，通知和方案另行制定。（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负责，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配合。）
七、大赛奖项及配套服务政策

（一）奖励设置

成长组：一等奖1名，40万元后补助项目支持；二等奖2名，30万元后补助项目支持；三等奖3名，25万元后补助项目支持；优秀奖若干名，10万元后补助项目支持。

初创组：一等奖1名，35万元后补助项目支持；二等奖2名，25万元后补助项目支持；三等奖3名，20万元后补助项目支持；优秀奖若干名，10万元后补助项目支持。

优秀组织奖：在大赛期间，对本届大赛进行主动宣传并招募优秀企业参赛的单位或机构，根据选手报名数量、入围项目数量及获奖数量进行评选，设立优秀组织奖并颁发奖牌及证书。

（二）服务政策

优先获得省科学技术厅科技金融政策的支持。在符合条件前提下，优先向省级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推荐；优先向吉林省促进产业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投资联盟推荐；根据企业需求，优先对接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资源。

优先推荐中省直新闻媒体宣传企业创业创新成绩、企业家创新创业事迹。
八、赛事工作要求
大赛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支持单位坚持公益属性，不得向参赛企业或团队收取任何费用，确保比赛公开、公平、公正，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坚持企业自愿报名参赛原则，禁止中介机构代企业申报。
九、咨询电话
大赛主办单位咨询电话：0431-89634756

技术支持咨询电话：0431-88910207


